

附件7  花蓮港務局一般海難救助作業要點
壹、依據：
    一、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二、花蓮港務局使用港勤拖船及交通船申請作業要點。

    三、花蓮港務局商港管轄地區內遇難船舶拖救計畫。

    四、花蓮港港口設施保全計畫。

貳、目的：
   為充份運用現有人力、物力及有效協調地區或連繫其他權責單位之支援力量，迅速處理一般海難救助，維護船舶、人員之安全。

參、一般海難救助種類

    本要點包含之救助種類計有7項，包含船舶故障、船舶沉沒、船舶擱淺、船舶碰撞、船舶失火及爆炸、船舶洩漏及船舶船員或旅客之非常事故。

肆、救助作業處理原則：

    一、花蓮港港區水域及管轄地區海域發生前項之船舶海難事故，致危及港區安全或急待救助時，本局聯絡中心應即通報海巡署及相關單位救援處理之，並即報告港務長視狀況指示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統籌處理各項救難事宜，隨即並通知航政組長、政風室主任、安環組組長及轉報副局長、局長，隨後另應通知船舶所有人或船務代理公司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二、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接獲港區內船舶救難請求時，應報請執行長(港務長)審度當時實際狀況，指示港勤拖船備便，於不危害拖船安全之情況下，接受調派協助救難作業，並依現場狀況，必要時應報請總指揮官(局長)同意後設置現場指揮所，並由執行長(港務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三、港勤拖船應依執行長(現場指揮官)或其授權之主管，指揮協助船舶救難作業，如須執行拖帶救援時，為確保港勤拖船及人員之安全，應有引水人指揮作業始得為之。

四、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於查知本身能力不及有效執行救難任務，或海難事故地點發生於港區範圍外時，應立即通報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交通部、船舶救助中心、海巡署第六海巡隊、海巡署第十五海巡隊等，請求支援救難。

五、信號台通知附近航行船舶加強注意航行安全，並請其儘可能前往協助救援。

六、發生之災害如屬漁船海難事故，聯絡中心並應通知區漁會及漁業電台轉知鄰近作業漁船前往協助救援。

伍、各類海難救助作業程序：

    一、船舶故障：

(一)如發生在港內船舶進出港作業，發生地點在外港，信號台立即以特高頻無線電(VHF)第14頻道通知暫停其餘船舶進出港作業，如發生在內港，則維持外港之正常進出港作業，航管科即配合引水人船長之需要調派拖船支援。

(二)如發生於港外而在港區範圍內且平均風力五級以下，則視其船長需求連繫船務代理公司、引水人及必要時經港務長同意後調派拖船支援，如發生之海域接近和平工業港，本局則協助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司就近向和平港公司請求該港拖船協助，另應即通報國家搜指揮中心、海巡署等相關單位請求支援。

二、船舶沉沒：

(一)沉沒地點在港內：

1.如船舶有港內有沉沒之虞時，聯絡中心即通知船公司及船務代理公司應作緊急處理及污染防制措施，並視需要立即通報海巡署、港務警察局及港務消防隊調派警戒人員、艦艇與救護車輛進行救援，並視需要連繫空勤隊及船舶救助中心協助調派直昇機及艦艇協助救援。

2.本局應變小組成立後，安環組即依執行長(現場指揮官)指示，攜帶防污油器材清除油污並防止擴散，另通知中油公司派員前往協助處理。

3.信號台立即以特高頻無線電(VHF)第14頻道廣播暫停船舶進出港作業，惟如發生在內港，則視實際情形維持外港之正常進出港作業，航管科並即配合引水人船長之需要調派拖船支援。

4.通知並督導船方或船務代理公司在沉船位置設置警告標誌，並由本局港務組函請海軍大氣海洋局發布航船布告。

5.本局航政組除進行相關海事調查工作，並聯繫船方應於三日內擬定初步船貨打撈移除計畫，並展開打撈作業。

(二)沉沒地點在港外管轄地區海域

1.本局信號台獲報後，立即以特高頻無線電(VHF)第16頻道廣播，通知過往船隻注意航行安全並提供必要之協助，並以電話轉知海岸電台對外海作業之船隻進行廣播。

2.本局聯絡中心或應變小組立即轉報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統籌調派艦艇及直昇機救援，並通知船方作緊急處理及污染防制措施，另轉知當地環保局及縣政府進行必要之應變措施。

3.本局港務組函請海軍大氣海洋局發佈航行布告，以維船舶航行安全。

4.本局航政組除進行相關海事調查工作，如影響航行安全或有污染海域及生態之虞時，並應督導船方儘速提出船貨移除計畫，依法報請各有關機關同意後，展開後續移除及打撈作業。

(三)沉沒地點在航道：

1.各單位除採行前述「(一)沉沒地點在港內」之相關應變措施外，並視情形需要，根據國軍支援協定請求調派兵力實施陸域及水域之警戒管制，並啟動本港港口設施保全計畫及港安機制，展開各項反制作為，以人員搶救為優先，並加強各碼頭、水域臨檢警戒工作。

2.本局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後，啟動緊急醫療網，協請地區醫院及教學醫院調派救護車及醫療人員救助傷患，本局並配合啟動特種防護團，配合進行傷患救護作業。

3.協調軍警防爆單位實施水下偵檢，確認是否為人為破壞或有無可疑爆裂物，安全無虞後，應變小組之工程組立即調派人員趕赴現場展開搶救作業，並要求船方緊急僱請民間打撈救難機構配合進行救援作業，以防止災情擴大。

4.如船舶於航道沉沒後，災情無法於短時間清除，且危及船舶進出港正常作業時，即聯繫協調鄰近港口，並通知船務代理公司轉知預定來港船舶先行駛往他港裝卸。

5.由本局統一發布新聞，提供正確資訊給社會大眾，避免遭到惡意扭曲，影響社會安定。

    三、船舶擱淺：

       (一)擱淺地點在港內：

1.本局聯絡中心接獲船舶擱淺訊息後，信號台立即以特高頻無線電(VHF)通知港內其他船舶切勿靠近災害地點，如對船舶進出港及移泊作業有所影響時，則暫停所有船舶進出港及移泊作業。

2.本局航管科並立即通知港勤拖船備便待命，發生擱淺時
，如有其他船舶正在進出港或移泊作業時，則立即請引水人或船長就近駛至安全碼頭靠泊。

3.立即成立緊急應變小組，視需要開設現場指揮所，並立即協調引水人配合待命救援，聯絡中心並即通知港務消防隊、港務警察局及海巡署趕赴現場搶救傷患及水陸域之警戒，並視需要協請和平港工業專用港調派拖船支援、另應通知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司至現場採取緊急處理及污染防制措施。

4.本局緊急應變小組現場指揮所督導船方儘速擬訂拖救計畫，由船方僱請海難救護潛水人員勘查船體狀況，展開各項搶修堵漏工作，在安全無虞之情形，掌握潮汐狀況，由引水人指揮本局調派拖船協助船方進行拖救工作。

5.本局安環組立即備便除油及防污器具設備，並視情形需要協請海巡署佈置攔油索，展開防污措施，必要時，並應報請花蓮縣環保局協助處理。.

6.本局航政組辦理相關海事調查工作，如擱淺船舶無法順利拖救，為免影響航行安全或污染海域，應督導船方儘速提送船貨打撈移除計畫，依法報請各有關機關同意後，展開後續移除及打撈作業。

7.受難船拖離或移除打撈後，掉落港區水域之船上貨物或物品如有影響航行安全之虞時，本局應督導船方設置必要之警示標示，本局港務組另函請海軍大氣海洋局發佈航船布告。

(二)擱淺地點在港外管轄地區海域：

1.本局聯絡中心接獲港外船舶擱淺訊息後，信號台立即轉請海岸電台實施廣播，提醒過往船隻勿接近擱淺危險區域，注意航行安全。

2.本局立即由聯絡中心請求海巡署、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等有關單位調派相關人員、艦艇直昇機及相關器材前往搶救，並應通報當地環保主管機關進行必要之防污措施，本局並適時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配合各項搶救工作。

3.本局航政組立即著手進行初步海事調查工作，並督導船方儘速提送船舶拖救及移除計畫，及展開各項搶修工作。

4.擱淺事故如無法於短期間排除，本局港務組應即函請海軍大氣海洋局發佈航船布告，以維航行安全。

    四、船舶碰撞：

       (一)儘可能先期瞭解船舶受創情況，視需要連繫有關單位請求支援並通知船方作緊急處理，在港區範圍外並應視需要通報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請求支援。

       (二)視需要通知引水人及港勤拖船支援拖帶任務。

       (三)港區範圍內由本局安環組採取必要之污染防制措施，港區範圍外則應通報地方環保主管機關作污染防制措施。

    五、船舶失火、爆炸：

       (一)連繫有關單位請求支援並通知船方作緊急處理，在港區範圍外並應通報國家搜救中心請求支援。

       (二)在港區內，立即通報港務消防隊調派消防車，並調派港勤拖船赴現場搶救，並協請海巡署負責水域警戒，信號台並以特高頻無線電(VHF)通令港內船舶切勿接近災害現場。

       (三)視需要通知引水人及拖船支援進行鄰近船舶之緊急移泊及疏散作業。

       (四)視需要於港區範圍內由本局安環組負責油污染防制措施
，港區外則通報地方環保主管機關並協助其採取污染防制措施。

    六、船舶洩漏：

       (一)燃油洩漏：

1.發生之燃油洩漏事件如在港內，本局安環組立即備便除油防污器具設備前往處理，並視情形需要連繫海巡署、中油公司及花蓮縣環保局協助處理，並要求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司作緊急處理。

2.發生之燃油洩漏事件如在港外，本局聯絡中心除通知安環組並通報海巡署及地方環保主管機關採取污染防制措施，本局安環組並應備便除油防污器具設備，隨時支援協助處理。

(二)非燃油品之化學品或化學液體之洩漏：

1.本局聯絡中心獲報後除立即通知安環組外，並要求船方提供洩漏物品之相關物質安全資料，安環組並應即通報地方環保主管機關，本局並督導船方立即採行必要之防污措施，避免災害蔓延擴大。

2.花蓮港務消防隊及花蓮港務警察局在進行搶救作業時，應依物質安全資料表採行必要的防護措施，以免因現場搶救作業人員遭受污染。

    七、船舶船員或旅客之非常事故：

       (一)連繫有關單位請求支援並通知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作緊急處理，並視情形需要通知港勤拖船備便待命，在港區範圍外並應通報海巡署或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請求支援。

       (二)事故船舶於本港無船務代理公司時，本局航政組通知船長或船公司指定一船務代理公司為其代理人，俾作緊急通報及處理，或由船長簽認切結。

       (三)在港區內即通知港務警察局、港務消防隊及第六海巡隊等單位調派人員、車輛及艦艇，協助接駁船員或旅客送醫。

陸、附則：

    本局依據本要點處理一般海難救助，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辦理之。
附件7


花蓮港務局一般海難救助作業要點











PAGE  
-A-7-11-


